
附件 1 

广州产学研技术创新联盟评价指标（修订版） 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分规则 得分 

日常运作情
况（35 分） 

1.配备专门工作人员和必要办公条件（如办公场所）情况（2

分） 

配备专门人员计 1 分；配备办公场所等必要办公条
件，计 1 分；最高计 2 分 

 

2.建立日常运转工作机制（如理事会决策机制、日常议事规
则、项目管理制度、会员管理制度等）情况（2 分） 

每建立 1 项，计 0.5 分；未建立，计 0 分；最高 2 分。 
 

3.面向国内、外吸纳会员情况（5 分） 
每个新增成员 1 分，最高计 5 分。当已有产学研各类
会员均达 3 家以上时，本项自动计满分。 

 

4.年内开展工作交流（如：行业论坛、技术研讨、成果发布、
资源对接、创业大赛、项目路演等）情况（15 分） 

每开展 1 次活动，计 2 分；最高计 15 分。 
 

5.年内通过联盟自身媒介（如刊物、网站等）宣传我市相关
科技政策、措施，共享联盟信息资源等情况（6 分） 

有宣传，每条计 2 分，最高计 6 分；无宣传，计 0 分。 
 

6.联盟成员内吸收风投创投等科技金融情况（5 分） 
每新增吸收 1 家，得 2 分；投资联盟成果 1 项得 2 分；
最高 5 分。 

 

配合广州产
学研协同创
新联盟开展
工作情况
（10 分） 

7.年内是否按时提交联盟年度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、材料（3

分） 

按时提交年度工作计划，计 1 分；按时提交工作总结
或材料，每个计 1 分；最高计 3 分。 

 

8.年内是否按通知要求派人参加广州产学研协同创新联盟
的工作会议或其他全体性活动（3 分） 

按通知要求派人参加，每次计 1 分；不按通知要求派
人参加，计 0 分。 

 

9.年内向“广州产学研”微信公众号呈报并采用的本联盟开
展工作情况（或活动）、白皮书、信息等（4 分） 

每采用 1 条信息，计 1 分；最高计 4 分。 
 

 

创新活动及
创新绩效情
况 75 分 

10.年内组织联盟成员（至少 2 家以上联盟成员参与，3 家以
上请标注）开展技术攻关的项目数（8 分） 

每开展 1 项，计 2 分；最高计 8 分（参与成员单位超
过 3 家以上可加 1 分，分数计入最后加分项）； 

 

11.年内联盟成员联合（至少 2 家以上联盟成员参与，3 家以
上请标注）争取的国家、省、市科技计划立项项目数（10

分） 

国家级科技计划每立项 1 项，计 5 分；省级科技计划
每立项 1 项计 3 分；市科技计划每立项 1 项计 2 分；
最高计 10 分。 

 

12.年内联盟成员通过联合（至少 2 家以上联盟成员参与，3

家以上请标注）研究，所获成果登记数（4 分） 

每获国家级成果 1 项，计 4 分；每获省级成果 1 项，
计 2 分；每获市级成果 1 项，计 1 分；最高计 5 分。
（参与成员单位超过 3 家以上可加 1 分，分数计入最
后加分项）。 

 

13.年内联盟成员新建获批或维持的国家、省、市工程（技
术）研究中心或重点（工程）实验室，孵化器，新型研发机
构、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等的创新平台数量（10 分） 

联合新建获批国家级每个计 10 分；省级每个计 5 分；
市级每个计 3 分。维持国家级每个计 10 分；维持省
级每个计 5 分；维持市级每个计 3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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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年内联盟成员联合新建或维持联合实验室数量（至少 2

家以上联盟成员参与，3 家以上请标注）（5 分） 

新建或维持联合实验室 1 家计 3 分，最高 5 分（参与
成员单位超过 3 家以上可加 1 分，分数计入最后加分
项）。 

 

15.年内联盟开展国际产学研合作项目、交流活动、创建平
台情况（5 分） 

根据年内联盟与有关国际组织（联盟等）或与国外有
关企业、高校、科研院所等开展产学研合作项目、交
流活动、创建平台成效和影响等情况，最高计 5 分。 

 

16.年内联盟开展粤港澳大湾区产学研合作项目、交流活动、
创建平台情况（5 分） 

根据年内联盟与有关国际组织（联盟等）或与大湾区
有关企业、高校、科研院所等开展产学研合作项目、
交流活动、创建平台成效和影响等情况，最高计 5 分。 

 

17.年内联盟成员中企业与高校、科研院所等联合开展人才
培养、组建专家委员会情况（5 分） 

年内联盟成员中企业与高校、科研院所等合作共建人
才培养基地、院士工作站、校企联合实验室等人才培
养平台或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之间开展人才双向流
动交流（如：高校向企业派遣科技特派员、企业人才
到高校兼职等情况）、组建联盟专家委员会，计 5 分。 

 

18.年内联盟成员新联合（至少 2 家以上联盟成员参与，3 家
以上请标注）进行转化和产业化的成果项数（8 分） 

每转化（产业化）1 项，计 4 分；最高计 8 分。（参
与成员单位超过 3 家以上可加 1 分。成果数超过 3 项
的，每增加一项，加 1 分。分数计入最后加分项）； 

 

19.年内联盟成员联合（至少 2 家以上联盟成员参与，3 家以
上请标注）进行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所产生的经济效益（5 分） 

以转化（产业化）所产生的销售收入计：销售收入在
500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，计 5 分；销售收入在 100 万
元（含）-500 万元的，计 3 分；销售收入在 100 万元
以下的，计 2 分；没有销售收入的，计 0 分。（参与
成员单位超过 3 家以上可加 1 分，分数计入最后加分
项）； 

 

20.联盟年度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社会效益（5 分） 

联盟年度运行过程中，有效集聚产业链上下游资源，
带动相关行业发展，产生显著社会效益和影响的，计
5 分；社会效益和影响一般的，计 3 分；社会效益和
影响较差的，计 0 分。 

 

 
21.年内联盟成员联合（至少 2 家以上联盟成员参与，3 家以
上请标注）申请知识产权数（5 分） 

申请 30（含）件以上的，计 5 分；申请 10（含）-30

件的，计 3 分；申请 10 件以下的，计 2 分；未申请，
计 0 分。（参与成员单位超过 3 家以上可加 2 分，分
数计入最后加分项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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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加分（30

分） 

22.年内联盟成员联合（至少 2 家以上联盟成员参与，3 家以
上请标注）申请的专利数中，获得授权的知识产权数（5 分） 

获得授权 10 件（含）以上的，计 5 分；获得授权 5

（含）-10 件的，计 3 分；获得授权 5 件以下的，计
2 分；未获得授权，计 0 分。（参与成员单位超过 3

家以上可加 2 分，分数计入最后加分项）； 

 

23.年内联盟牵头或参与制定（至少 2 家以上联盟成员参与，
3 家以上请标注）的技术标准数（15 分） 

形成 1 件行业标准的，计 3 分；形成 1 件地方标准的，
计 5 分；形成 1 件国家技术标准的，计 10 分；形成
1 件国际标准的，计 15 分。最高计 15 分。（参与成
员单位超过 3 家以上可加 2 分，分数计入最后加分
项）； 

 

24.年内联盟成员联合（至少 2 家以上联盟成员参与，3 家以
上请标注）攻克产业关键技术，在行业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的
（5 分） 

根据所攻克产业关键技术在行业领域产生的影响等
情况，最高计 5 分。 

 

25.年内联盟活动国家、省级奖励情况（5 分） 获得国家级奖励计 5 分；获得省级奖励每个计 3 分。  

 


